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致:重庆左岸环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

北京太古 (重庆 )律师事务所 (以下简称 “本所
”)受重庆左岸环境服务股份有

限公司 (以下简称
“
公司
”)的委托,就公司⒛25年年度股东会 (以下简称

“
本次股

东会
”)出具本法律意见书。

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,本所律师审查了公司提供的有关召开本次股东会相关文 f/l二

的原件或复印件,包括但不限于 :

1、 公司于2026年4月 24日 刊载的《重庆左岸环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召开⒛25

年年度股东会通知公告》 (以下简称
“
股东会通知

”);

2、 公司于2026年砼月24日 刊载的《重庆左岸环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第三届董事会

第十九次会议决议公告》 (以下简称
“
董事会决议

”);

3、 股东名册、股东身份证明文件等。

本所律师列席了本次股东会,审查了出席股东会的股东资格、本次股东会决议和

记录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票等文件资料 ,本所已经对公司提供的与本次股东会有关的

文件、资料进行审查判断。本所仅依据本法律意见书出具日前己经发生或存在的事实

及本所对我国现行法律、法规及规范性文件的理解发表法律意见。

公司己向本所保证其提供为出具本法律意见书所需的文件、资剁,是真实、准确、

完整,无重大遗漏的。本法律意见书仅供本次股东会之合法目的使用,未经本所同意 ,

本法律意见书不得用于其他任何目的。本所同意将本法律意见书作为本次股东会公告

的法定文件 ,随公司其他公告文件一并予以公告。

本所律师根据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》、 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》等法律、

法规及 《重庆左岸环境服务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 (以下简称 《公司章程》)等规定 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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按照午|!叻 |j彳∫,ll/公 认的业务丬门t汀 1、 逆德规范及蚴勉丿

`Ji粘

巾|丨 ,对本次股东会出具法乍}廴 ju

见如|卜 :

一、本次股东会召集、召开的程序

(^)本次股尔会的亻亻斜t

2026亻丨叫川23H,公 i刂笫 :儿 l|市扌会第 卜九次公议诀议i|∫ 汶迪过 《关于提议石训:

公 i刂⒛25亻 |:亻丨’丿攴股东会的议案》。

2026亻 |’ 4川 24H,公 i刂 违刂:i会在仝国中小企业股份转讠|∶系统官方网站发出了 《]Π

庆/IJ|坏境服务股份仃限公 i∷刂关 r召开⒛25年午庋股东会迪知公竿i》 ,载明了本次股

东会的会议亻亻失人、会议亻亻廾方式、会议召开日期和|时闷、出席对象、股权登记日、

会议地点、会议凵I议刂i顼、会议命记方法等事项。

本所饣{!丿 i"经 i|f核后认为,本次股东会召集方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 《公

ll卡卩I∶》的仃大规定。

(∶ )本次股东会的召开

l、 根拥
“
股东会通知

”
和
“
蕈事会决议

”,公 【刂召开本次股东会的通知已提前

工十 H以公告方式作出,符合 《公司法》及 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2、 根据
“
股东会通知

”
和
“
董事会决议

”
,公司有关本次股东会会议通知的主要

内容有 :会议召集人、会议召开方式、会议召开日期和时间、出席对象、股权登记日、

会议地点、会议审议事项、会议登记方法及其他事项等,该会议通知的内容符合 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3、 本次股东会 J工⒛26年 5月 14日 以现场投票方式召开,于当日⒐301⒈ 00在公司

会议室举行,由 公司董事长罗玉林主持。本次股东会召开的时问、地点、方式符合会

议通知内容。

本所律师经审核后认为,本次股东会召开程序符合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 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本所律师认为,公司本次股东会的召集、召开程序符合 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

规及 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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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、出席本次股东会会议人员资格、召集人资格

(^)出席本次股尔公的股东

经核企,截 个2026亻 |i5丿 J8H Fl屮 国订E券登记结“I仃限丿r仟公 l ll仑记在册的 《股 r/lt

名册》及出席本次股尔会的股东的身份证明文件 ,出席和授权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珀(

共4人 ,持有表决权的股份总数29,Og3,100股 ,占公 lll仃农诀权股份总数的94.49%。

本所律师经核仓后认为,出席本次股东会的股东手续并个,身份合法 ,代表股份

有效,符合 《公司法》竿法午u、 法规及 《公司章程》的仃关规定。

(二 )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员

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共他人员包括:公司董事、监耳i、 南级笤理人员、信息披露负

责人以及本所律师。

本所律师经核仵后认为,出席本次股东会的其他人彡t,符合 《公司法》等法律 、

法规及 《公司章程l》 的亻j·关规定。

(∷ )本次股东会丨||公 i刂茧事会〃集

经核查,本次股东会的召集人为公司董事会。

本所律师经核查后认为,本次股东会召集人符合 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 《公

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

本所律师认为,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和股东会召集人符合 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

法规及 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。召集人及出席本次股东会人员的资格合法、有效。

三、本次股东会审议事项

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如下 :

1、  《关于⒛25年年度报告的议案》 ;

2、 《关于⒛25年度董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;

3、  《关于⒛2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;

4、  《关于20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 ;

5、  《关于⒛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》 :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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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、  《关广2()25亻 |i丿攴利氵丨刂分∫{己方案的议案》 ;

本所徘”r经核企后认为 ,公 司本次股东会审议r勺议案与本次股东会通知所列议

案一致,符合仃关法律、法规及 《公司革程》的刺J关规定。

四、本次股东会的表决程序及表决结呆

根拙I}本所彳|!帅的i|r∧ ,∫ ||丿ij本次股东公现场公汶的股东以记名表决的方式对本次

股东公的议案进行 J'逐∫丿(投祟农泱,并曲股东代农、|亻i刂 i代表和本所律师进行 r汁兴

|亻丫柴。本次Ⅱ殳东会对列入农决的议案均进行 r农泱,并当场公布 r表决结果。丿
:1体
为 :

( ^)1|r汶 迪过 r《关于2025年午疫报彳li的 议案》 ;

许迪股⒈刂总Ⅱ女数29,093,100股 ,占本次股尔会仃农泱权股份总数的 1009。 ;反对股

数0股 ,丨 Ii本次股东会仃表决权股份总数的隅;弃权股数0股 ,丨 !i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

股份总数的0%。

(∶ )i丨 r汶迪过 r《 关于⒛25亻丨讠疫违忄i会 匚作报彳Ii的 议案》 ;

许逦股⒈刂志股数29,093,100股 ,丨 li本次股东会仃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%;反对

股数0股 ,丨 li本次股东会仃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%;弃权股数0股 ,占本次股东会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0%。

(Ⅰ )市 议通过了 《关于⒛25年度监事会工作报告的议案》 :

普通股同意股数29,093,100股 ,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%;反对

股数0股 ,冖 i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%;弃权股数0股 ,占本次股东会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0%。

(四 )审议通过了 《关于⒛25年度财务决算报告的议案》 ;

普通股同意股数29,093,100股 ,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%;反对

股数O股 ,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钞o;弃权股数O股 ,占本次股东会有表

决权股份总数的0%。

(五 )审议通过了 《关于2026年度财务预算报告的议案》 ;

普通股同意股数29,093,100股 ,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100%;反对

股数0股 ,占本次股东会有表决权股份总数的0%;弃权股数0股 ,占本次股东会有表

`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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诀权股份总数的0%)。

(六 )i|r议迦过 r《 关∫2025年度利润分llL方案的议案》 ;

许迪股⒈刂志股数29,093,10O股 ,占本次股尔公仃农诀权股份总数的100%;反 ×刂

股数0股 ,丨丨i本次股东公仃农决权股份总数的0%;弃权股数0股 ,占本次股东会仃农

决权股份总数的0%。

本所律师认为,本次股东会审议的议案与 “股东会通知”中列明的议案一致 ,

表决程序符合 《公司法》等法律、法规及 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,表决结果合法

有效。

四、结论意见

综上,本所律师认为,公司⒛25年年度股东会的召集和召开程序、召集人资格、

出席本次股东会的人员资格、会议表决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 《公司法》、等法律、

法规及 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,合法有效。

本法午u总 见 |)^式贰份,经本所律师签字并加 i{i本所公革后生效。

(以 卜尢丨|∶ 义 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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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本页无正文,为 《北京太古 (重庆)律师事务所关于重庆左岸环境服务股份有

限公司⒛25年年度股东会的法律意见书》之签章页 )

经办律师 (签字):Ι」盱 冂
王新月

‰ 丨|丨丨:∶∶多丨虱

易黔凤

负责人 (签字 ):  蹉

马力超

二○二六年五月十四日

Ⅱ 7。 572°￡L:丿:冫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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